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高阳县医院迁建项目土地进行合宗的公示

根据高阳县医院申请, 按照《高阳县多宗国有建设用地合并办理不动产登记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关问题的意见》规定，通过核实2宗土地的不动产权证、宗地图和《高阳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等材料，经我局研究决定对高阳县医院迁建项目土地进行合宗，现将该事项按程序进行公示。

一、宗地位置及基本情况

高阳县医院迁建项目位于宏润大街西侧、向阳路南侧，一宗用途为医卫慈善用地，另一宗用途为医疗卫生用地。

原规划条件主要内容

	名称
	冀（2017）高阳县不动产权

第0000015号
	冀（2019）高阳县不动产权

第0009899号

	用地性质
	医卫慈善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容积率
	≤2.0
	≤2.0

	建筑密度
	≤35％
	≤35％

	绿地率
	≥35％
	≥35％

	备注
	
	


合宗后规划条件主要内容

	用地性质
	医疗卫生用地

	容积率
	≤2.0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35％


附：高阳县医院迁建项目土地合宗宗地图。

公示期限

公示期为20日，在公示期间内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体对本公示所列内容有异议的，请以书面方式向我单位提出。

三、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单位地址：保定市高阳县正阳路92号

邮政编码：071500

联系电话：0312-6699647                                                   

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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